2015年全省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具体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全省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巩固拓展全省治理教育“三乱”问题成果，制定2015年全省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和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安排部署，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治理和纠正乱收费等突出问题的意见》和《吉林省教育厅关于重申六条严禁的通知》精神，严格规范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办学行为、教育收费行为、教师从教行为，进一步加大对乱办班、乱补课、乱收费等问题查处力度，切实纠正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行业不正之风，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校招生行为

    1.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行为。各地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相关要求，科学划定学区范围，实行“阳光入学”政策，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入学机会。严禁以测试、考试以及培训班、“占坑班”等方式选拔学生或提前招生，严禁以竞赛证书、考级证明或特长生方式招收学生，有效治理“以钱择校、以分择校、以权择校”等问题。

    2.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行为。紧紧围绕治理和纠正普通高中各种违规办学行为，在公办高中推行“阳光招生”政策，学校自行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建立学籍，各公办高中要将所招收的最低分数学生名单在校内外公示。中外合作办学高中学校，严格按照审批规模执行招生计划，严禁高中学校不经审批举办国际班、国际部。严禁普通高中学校跨规定区域招生。

    3.进一步规范职业院校招生行为。严格执行中高职学校各项招生规定与纪律，不得以任何形式违规招生。职业院校与生源学校严禁进行有偿招生和买卖生源，生源学校严禁向中高职学校索要输送学生回扣，职业院校严禁向教师发放招生回扣或奖金，严禁委托中介机构和个人进行有偿招生，严禁恶意诋毁其他学校抢夺生源。对各种有偿招生问题，将按照商业贿赂行为，依据党的有关纪律规定，严格追究相关学校和人员责任。

    4.严格执行国家高校招生录取政策。继续实行高校招生录取“零点录”措施，严禁降低标准违规指名录取学生。严格执行教育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对保留的加分项目做好加分资格审查和公示，按要求严格做好特殊类型学生招生，严禁暗箱操作、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

    5.有效利用学籍管理系统对违规招生进行监督检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学籍管理系统对中小学校违规招生行为进行严格筛查，对发现的违规招生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对跨规定区域违规招生的，坚决退回原地。对学校降低录取分数线私自招收的学生，不予在录取学校建立学籍并一律退回。

   （二）严肃查处学校各种违规收费

    1.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严格执行幼儿园收费审批标准，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严禁幼儿园以赞助费、举办特色班、兴趣班、特长班等名义违规收费。

    2.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政策，严禁以班委会、家长委员会或其他名义向学生收取费用。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擅自招收择校生并收取费用，或以民办学校即“校中校”名义违规招生乱收费。义务教育学校除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项目外，切实做到零收费。

    3.规范高中阶段学校收费行为。公办高中在规定的收费项目之外，严禁收取学生其他费用。民办高中严格执行收费审批标准，严禁降低分数线超标准收费。高中学校严禁以借读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

    4.规范高校收费行为。省属高校继续按照《关于2000年吉林省高等学校招生收费等问题的若干规定》（吉教计字〔2000〕68号）规范收费。研究生收费标准按照《关于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吉省价综〔2014〕75号）执行。严禁高校在转专业中收取额外费用。经批准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严格按照审批标准收费。严禁以中外合作办学名义录取非中外合作办学新生并收取费用。

    5.规范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严格按照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办〔2014〕6号），规范开展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禁止将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得将图书馆查询和电子阅览费、午休管理服务费、课后看护费、自行车看管费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严禁高校违规收取生活用品费、证卡首次办理工本费、军训费、照相费等费用。

    6.规范教辅材料订购和收费行为。按照教辅材料“一科一辅”和学生自愿购买原则做好无偿代购工作，严禁学校和教师在代购中收取回扣或其他任何费用，严禁以教学需要为由超范围强制或变相要求学生订购教辅材料。严禁高校在新生入学时一次性收取教材费用。

   （三）严禁学校和教师乱补课乱办班

   1.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和作息时间安排。各中小学校不得随意调整教学进度，严格执行学生在校时间有关规定，严禁延迟放假或提前开学。

   2.严禁学校违规组织有偿补课。严禁学校占用学生休息时间进行补课、有偿补课，严禁在课外时间组织部分“尖子生”进行补课、有偿补课或奥赛训练。严禁以家长委员会名义或通过社会培训机构变相开展有偿补课，严禁为社会培训机构或个人有偿补课提供场所、提供生源、参与服务。

   3.严禁公办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坚决纠正并严肃查处公办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行为。严禁教师动员、诱导、强制学生参加校外举办的补习班，为校外违规办班补课提供生源。严禁以亲属或以招住宿生名义从事有偿家教。坚决打击教师"课堂内容课外补"行为。

     （四）严禁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和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组织广大教师做出公开书面承诺，在重要节假日等时间节点开展提醒教育。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规收取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的教师进行严肃处理。

     （五）严格规范民办教育机构办学行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监管责任，严禁民办教育机构超审批范围经营，开展针对中小学生的文化课补习；严禁民办教育机构悬挂、张贴、发放有文化课补习内容的牌匾、广告；严禁招揽在职教师到民办教育机构讲课；严禁没有经营许可的民办教育机构违法经营。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对辖区内仍然存在民办教育机构违规行为的，坚决追究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责任。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省教育厅将加强与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协调组有关部门的联动合作，定期研究会商解决有关问题，联合组织督查督办工作。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健全责任落实和倒查追责机制，把工作责任层层落实到有关处（科）室和各个学校，切实承担起“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责任。

    2.加强自检自查，严肃问题查处。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教育“三乱”问题治理力度，精心组织开展春季和秋季学期学校收费检查，切实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工作。对上级转办的信件及群众举报的问题，要接到一件调查一件，查实一件处理一件，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处理各种违规行为。从2015年元月开始，各地要每月向省教育厅报送查处教育"三乱"问题处理情况。

    3.加强监督检查，推进责任落实。突出责任追究，实行教育“三乱”问题问责制。省教育厅将对教育“三乱”问题持续发生、群众意见较大、上级转办的信访件调查处理不到位的地方，重点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查实的问题点名道姓公开曝光，并追究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领导责任。
